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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杜雨萌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
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联合发布
《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以下简称
《行为规则》）。《行为规则》共计七章29
条，规定了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实
施价格行为应当遵守的规范。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金融系主任叶小
杰认为，《行为规则》的出台标志着我国
平台经济价格监管进入精细化、常态化
的新阶段，其核心作用在于重塑平台、
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权责关系，推动市
场转向以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良性发展
轨道。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
表示，在平台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质
量跃升”的关键阶段，《行为规则》的出台
为行业发展划定了清晰边界，将产生多
维度的深远影响。例如，在商业模式创
新层面，《行为规则》通过规范竞争秩
序、强化质量约束，引导平台企业转向
以产品品质、服务升级、技术创新为核
心的价值竞争模式，推动直播电商、即时
零售等新兴业态向“规范提质”转型；在
高质量发展层面，《行为规则》打通“供给
端—经营端—监管端—消费端”的质量
闭环，既通过强化平台主体责任提升全

链条质量管控水平，又通过优化消费维
权机制增强用户信任，为行业可持续发
展筑牢根基。

从内容上看，《行为规则》一是规范
价格竞争秩序。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
定，细化实化监管要求，为平台经营者、
平台内经营者提供明确的价格行为指
引，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
秩序。二是保护经营者自主定价权。完
善对平台内经营者自主定价权的保护规
定，明确平台经营者不得对平台内经营
者的价格行为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
不合理条件。三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落实明码标价制度，推动动态定价、
差别定价等规则公开，规范免密支付、自
动续期、自动扣款等服务，更好保护消费
者的知情权、选择权。

进一步来看，《行为规则》第四章将
经营者价格竞争行为细化为6条规范，重
点围绕维护价格竞争秩序、明确价格诚
信要求等方面，提出经营者不得实施低
价倾销、价格歧视、价格串通、哄抬价格、
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

“通过明确价格竞争的‘红线’与‘底
线’，既遏制了平台经济中限制商户自主
定价权、大数据杀熟等问题，又为合法合

规的价格竞争留出空间，为全球数字经
济治理提供了兼顾发展与规范的中国方
案。”朱克力表示。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称，《行
为规则》对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的
价格行为提出了细化监管要求，落实这
些要求客观上需要一定时间。为此，《行
为规则》实施日期定为 2026年 4月 10
日。在《行为规则》印发后到实施前这段
时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办将组织主要平台经营者逐项
对照监管要求进行自查，重点开展以下
工作：

一是落实关于规范平台经营者价格
行为的规定。平台经营者应当全面梳理
内部合规制度中的相关条款，对照《行为
规则》规定予以细化完善，特别是落实好
保护消费者价格权益和平台内经营者自
主定价权、规范平台经营者收费行为等
规定，并在日常经营中认真执行。

二是完善关于平台内经营者的制
度规则。平台经营者应当对照《行为规
则》关于依法自主定价、明码标价、价格
竞争行为等规定，相应修改完善涉及平
台内经营者价格行为的平台规则，并为
平台内经营者落实监管要求提供必要

的支持。
三是加强制度宣贯。平台经营者应

当积极向平台内经营者宣传《行为规则》
和相关平台规则的新要求，做好解释说
明工作，推动平台内经营者自觉规范价
格行为，共同构建有序竞争、公平竞争的
良好平台生态。

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
局、国家网信办将指导有关行业协会采
取多种措施加强行业自律，共同抓好《行
为规则》落实。

朱克力认为，随着此次《行为规则》
的出台，预计将带来三重积极影响。一
是净化市场竞争环境，遏制不正当价格
竞争乱象，为中小经营者营造公平参与
竞争的空间，激发市场创新活力；二是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大数据杀
熟、虚假打折等行为，让消费者在价格透
明、竞争公平的环境中受益，提升消费信
任度；三是引导平台行业转型，推动平台
企业将资源投入技术创新、服务升级、品
质提升等核心竞争力建设，促进行业从
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转变。同时，明确
的规则也为平台企业提供了清晰的合规
指引，降低合规成本，助力行业实现长期
健康发展。

三部门规范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 保障消费公平

选火锅丸子先查配料表
进入冬季，火锅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餐饮选择，其中各式丸子凭借多样风味、食用

便捷，成为火锅餐桌上的热门食材。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肉丸产品，消费者该如
何选择？据发现，有些肉丸产品存在名不副实的情况。对此，专家提醒，选购火锅肉
丸类食材时不能只关注产品名称，还需查看配料表，甄别食材品质与成分。

牛肉丸配料含量最高的不是牛肉

根据预包装食品标签国家标准，配
料表内的原料按占比高低依次排列，直
观反映产品原料构成情况。然而调查发
现，部分火锅肉丸的产品名称，与其配料
表中标注的实际含量最高的原料难以对
应。例如，标称“牛肉丸”的产品，配料表
首位实为猪肉；标注“墨鱼丸”“章鱼丸”
的产品，核心原料却是鱼糜等，与消费者
对产品名称的直观认知形成偏差，可能
影响其购买判断。

近期，在北京Ol?精品超市朝阳大
悦城店内看到，一款标称多鱼食品（深
圳）有限公司制造的四海鱼蛋“濑尿牛肉
丸”，其配料表排在前三位的为猪肉、牛
肉、鸡肉。

同日，在某电商超市里销售的一款
海霸王肉丸产品，其图文详情页面品名
显示为“撒尿牛肉丸”，配料表前三位为
猪肉、鸡肉、牛肉，商家称“本页面展示的
配料表为最新版”。

此外，一些名称含有“墨鱼丸”“章鱼
丸”等字样的产品，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
原料也并不是墨鱼、章鱼等品种。

在某电商平台上，一家名为“金玉
手工鱼丸”的店铺里销售的多款鱼丸，
图文详情页面配料表显示前两位为猪
后腿肉、鳗鱼肉，而产品宣传图片中却
用较大字体标注“鱼肉含量≥85%”。一
家名为“潮汕牛佳鲜肉丸店”销售的章
鱼丸，客服介绍称“这是咱们家的潮汕
手打章鱼丸，肉含量高达 96%以上”，
查看其配料表发现，排在前两位的为
鱼糜、章鱼肉，且未标明鱼糜的成分。
喜得佳旗舰店里销售的一款“墨鱼丸”，
店铺客服展示的配料表显示前几位为
鱼糜（鱼肉、白砂糖、三聚磷酸钠、焦磷
酸钠）、猪肉、饮用水、墨鱼。泰福食品
企业店里销售的章鱼丸，经向客服核
实，其配料表显示前三位为鱼糜、章鱼、
猪肉。

此外，标注具体鱼肉含量的鱼丸产
品占比不高。即便有产品标注了相关含
量，标注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例如，有的

标注“鱼糜含量”，有的标注“鱼糜+鱼肉+
猪肉含量”。

除了肉丸产品名不副实外，蟹肉棒
等产品也存在用产品名称误导消费者的
现象。不少蟹肉棒等产品的配料表显示
不含蟹肉。

执行标准不一

针对上述现象，中国农业大学食品
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分析认
为，使用价格较低的鱼糜、鸡肉、猪肉等
低价原料替代高价的纯肉类或海鲜，是
商家控制成本的主要手段。

在调查中发现，市面上多款丸子类

产品，其产品分类归属及执行标准号各
不相同。除了有的企业标注执行企业标
准外，市售肉丸大多执行两个行业标准，
即《肉丸》（SB/T10610）和《速冻调制食
品》（SB/T10379）。据了解，这两个标准
对于产品包装的规定中并未涉及名称、
成分。

朱毅表示，执行标准不一或是造成
目前一些肉丸产品名称与用料不对应、
鱼肉含量标注口径杂乱的主要原因。目
前追求高品质的肉丸会选择执行《肉丸》
（SB/T10610）并标明等级；主打风味的
肉丸，多选择门槛更低的《速冻调制食
品》（SB/T10379）。鱼糜制品无最低鱼
糜含量要求。地方标准如《汕头牛肉丸》

（DBS44/005-2024）规定，牛肉含量要超
过90%。综合来看，目前肉丸产品的真材
实料程度，更多依赖于企业标准和品牌
信誉。

北京红飒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黄启
瑞表示，相关产品“名不副实”现象的核
心问题在于产品名称未清晰反映其真实
属性，涉嫌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的知情权。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认
为，肉丸等产品名不副实，导致消费者的
知情权与选择权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也
不利于行业有序竞争和提质升级，呼吁
国家相关部门完善标准，加强监管促进
公平竞争。

选购要关注配料表

“肉丸名不副实”已成为消费者选购
相关食材时须重点关注的问题。市场监
管部门建议消费者在选购时关注包装
上的配料表，优先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
产品。

挑选肉丸时应选择预包装产品，优
选含肉量高制品，火锅肉丸的含肉量有
明确标准：执行《肉丸》（SB/T10610）时，
特级肉丸含肉量不低于65%，优级不低于
55%，普通级不低于45%；执行《速冻调制
食品》（SB/T10379）时，速冻调制肉丸中
鸡肉或猪肉含量不低于10%，牛肉或羊肉
不低于8%，其他肉类不低于8%。

此外，要关注配料中的肉类组成。
以牛肉丸选购为例，依据广东省汕头市
牛肉丸地方标准，只有牛肉含量占比超
90%的产品，才具备“汕头牛肉丸”的标称
资格；若牛肉含量未达90%，则仅能称为
“潮汕风味牛肉丸”，其品质与正宗潮汕
牛肉丸存在明显区别。

市场监管部门特别提醒，市售肉丸
普遍存在脂肪和钠含量高的问题。部分
肉丸的钠含量超过500mg/100g，长期食
用可能增加健康风险。建议通过正规渠
道选购，重点关注营养成分表中的热量
和钠含量，避免购买零散手工制作或裸
露销售的肉丸。


